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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9/2021_2022__E5_8F_B8_E

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9654.htm 冒名顶替、妨碍监考或

串通作弊者将被逐出考场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（记者李术峰

）首次国家司法考试将于3月30日在全国统一举行，司法部为

加强考试管理，严肃考试纪律，于近日发布《国家司法考试

违纪行为处理办法》，对违纪行为和处理办法作出详细规定

。 办法指出，应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总监考人决定

责令其离开考场，并报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其当年考试成绩无

效；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决定给予其两年内

不得参加国家司法考试的处理：（一）由他人冒名顶替或互

以对方身份参加考试；（二）严重扰乱考场秩序或故意妨碍

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等；（三）有其他严重作弊行为。办

法强调，参加考场内外串通作弊的、参与有组织作弊的、有

特别严重作弊行为的，将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行政机

关决定给予其当年考试成绩无效、不得再参加国家司法考试

的处理。 关于考试工作人员，办法规定，凡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停止其继续参加考试工作，同时给予

行政处分或建议其所在单位给予相应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：纵容、包庇考生作弊；考试期间擅自将试

卷带出或传出考场外；指使或组织考试作弊；利用考试工作

便利索贿、受贿或谋取其他私利；泄露试题内容；偷换、涂

改答卷或私自变更成绩等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